板材数据中心机房空调设备维保服务
采购方案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介绍
1.项目名称：
[bookmark: OLE_LINK2]板材数据中心机房空调设备维保服务
2.产权单位：本信公司。
3.开工日期：2026年5月31日；竣工日期：2026年12月31日。
4.作业地点：本钢所属相关区域。
二、采购方式
公开询比。
经评标委员会评审，评审价格相同，按注册资金高低依次优先排序。 
三、商务要求
1.以投标截止之日为限，须工商注册成立一年以上。                
2.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3.中标方严禁转包，一经发现，甲方将终止合同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。
4.禁止鞍钢集团公司及本项目采购组织的限期整改、灰名单、黑名单企业参与本次投标。
5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、存在控股关系、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参与投标，资格预审项目，由采购方在预审结果确认环节选择其中1个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，其他涉及投标人取消投标资格。资格后审项目，取消全部涉及投标人投标资格。
6.投标人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证明，或提供的相关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证明不清晰无法证明有效性的，投标文件无效。
7.投标人必须确保提供的所有证明（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资金、资质、业绩等）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否则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8.评标方法：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
四、价格控制方式：
标底价,以采购方标底价格作为评审参考。
五、技术要求
详见：
《板材数据中心机房空调设备维保服务-技术要求》
六、资质及业绩要求
1.资质要求：（扫描件或照片，若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）：
（1）营业执照（或副本）；
（2）税务登记证（或副本）（三证合一的除外）；
（3）组织机构代码证（或副本）（三证合一的除外)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业绩要求：
投标人需提供以投标截止之日为止（2022年1月1日以来）空调维修或维保的业绩凭证1份（合同及对应1张发票，业绩时间以发票开票日期为准）。
    七、财务要求
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（人民币）。 
八、付款方式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]竣工验收合格，挂账月起第5个月支付承兑或挂账月起第11个月支付货币或挂账月起次月支付鞍钢惠信。
九、联系方式
项目经理：高南，联系电话：15084253821
商务联系人：王威，联系电话：151414444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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